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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高雄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高雄市政府辦理該市「無線網路共用帄台

建置案」採購過程，初則其評選委員之產

生違背規定，繼則未能依約終止或解除契

約，且該府於辦理契約變更期間，未要求

廠商先行停工，俟契約變更完成後再行施

工。形同默認廠商先行施作，事後再配合

其同意變更，完工後終因無法通過驗收而

解除契約。損及政府施政形象等均核有失

當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高雄市政府於民國（下同）93 年 6 月 21 日之市政

會議，時任市長表示為建構高雄市為 e 城市目標，希望

於 94 年底全市能建置完成無線上網環境，並整合該府交

通局、警察局、消防局及工務局等機關之系統，推動「

高雄市無線網路共用帄台建置案」，本案採最有利標及

統包方式辦理公開招標，於 93 年 10 月 8 日進行評選，

評選委員共 7 人出席(內聘 4 位、外聘 3 位)，最後由數

位通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數位通公司）得標，

決標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 億 3,000 萬元，93 年 10 月

21 日簽約開工後，原應於 6 個月內完工，惟期間因設備

裝置用地取得及路口影像設備資訊傳輸方式變更等問題

，遲至 94 年 9 月 22 日始完工，且於初驗及複驗均未能

達到契約要求，後於 95 年 12 月 18 日解除契約。因歷次

驗收皆未能通過，故該府未支付任何公帑，並沒收廠商

履約保證金 1,040 萬元，且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本

案係審計部稽察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辦理「高雄市無線網

路共用帄台建置案」採購過程，涉有相關違失情事函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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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院，案經本院調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、法務部調查局

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及審計部等資料，並約詢相關人員

等竣事，茲就違失事項臚述如下： 

一、高雄市政府辦理該市「無線網路共用帄台建置案」採

購過程，其評選委員未依規定遴選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之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第 1

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評選，應成立五人至十七人評

選委員會，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，其名

單由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、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

建議之。」92 年 6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採購評選委

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本委員會

置委員五人至十七人，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

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，其中外聘專家、學者人數

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…（第 3 項）第一項外聘專家、

學者，應自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、考選部及其他相

關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遴選後，簽報機關首長或

其授權人員核定。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當人選者，

得敘明理由，另行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核定。」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4 年 12 月 20

日工程企字第 09400463670 號函釋加強說明：「未

自該會建立之建議名單中所遴選非採購機關人員

擔任委員部分，其遴選過程中，並未敘明『未能自

該名單覓得適當人選之理由』」乙節，不符合「採

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 4 條第 3 項規定。 

(二)查本案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資訊室於 93年 8

月 24 日將本案招標內容（含評選委員名單）簽陳

市長核定，該簽說明八敘明：「本案擬依『採購評

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』第 4 條規定成立評選委員會…

外聘委員擬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外聘專家學

者資料庫中遴選…」時任市長於同年 8 月 27 日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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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辦理，並批示評選委員由時任副市長林ＯＯ圈

選。本案經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稽察後發現評選委

員有非工程會建議名單，96 年 3 月 14 日高雄市政

府交通局函復審計處聲復理由中表示：「查承辦科

室所陳之原外聘專家學者建議名單，確全自工程會

名單遴選 45 名，依慣例密送市府首長圈選後，由

政風室依序徵詢。惟時任該局局長高ＯＯ因故重新

擬定一份名單，未知會承辦科室，逕送副市長圈

選。」 

(三)次查變更後名單除工程會建議名單 18 名外，另加

入「中華智慧運輸系統協會第三屆理事名單」9 名，

與「經濟部工業局 93 年無線寬頻網路示範應用計

畫審議委員名單」9 名，共計 36 名；經比對原先

45 名與變更後 36 名，僅 7 人次相同（其中 1 人重

複），顯見原承辦單位上呈之建議名單全遭否決。

另於變更後名單註明：「本外聘評選委員建議名單

除參考公共工程委員會外聘委員資料庫，並依計畫

性質，兼列中華智慧運輸系統協會第三屆理事名

單、經濟部工業局 93 年無線寬頻網路示範應用計

畫審議委員名單，謹請鈞長自該等名單內共計初選

16 名，並依順位考量填入優先順序欄，俾由政風單

位依序徵詢。」惟未敘明為何原工程會資料庫無法

覓得適當人選之理由；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政風室於

96 年 7 月 20 日調查本案亦表示：「本局前局長高

俊峯逕納非工程會資料庫建議名單人員，非屬採購

評選委員組織準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，違反法令至

臻明確。」顯有違失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辦理本案既未能依約終止或解除

契約之部分或全部，且於契約變更期間，又未要求廠

商先行停工，俟契約變更完成後再行施工；或提出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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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與變更項目不衝突之工項等配套措施，形同默認廠

商先行施作，事後再配合其同意變更。完工後終因無

法通過驗收而解除契約，損及政府施政形象與威信，

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26 日發布、同

年 5 月 27 日施行之「統包實施辦法」第 8 條規定：

「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，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下列事

項：一、得標廠商之設計應送機關或其指定機構審

查後，始得據以施工或供應、安裝。二、設計有變

更之必要者，應經機關同意或依機關之通知辦

理。…」復按本案雙方所訂「高雄市無線網路共用

帄台建置契約」第 26 條第 1 款規定，承包商（乙

方）如有「未依契約規定履約，自接獲甲方書面通

知次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，仍

未改正者」或「乙方設計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…」，

訂約機關「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

之部分或全部」；又同條第 9 款規定，「乙方未依

契約規定履約者，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

暫停執行，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。」 

(二)查本案監造單位於 94 年 1 月 19 日發現施工廠商現

場施作結果與契約規範不符，翌（20）日施工廠商

數位通公司發文說明現場施作與契約不符原因（契

約規定以無線傳輸，廠商以有線施作），同月 25

日交通局函復以有線傳輸與契約不符，請廠商提會

討論，有關契約未變更完成期間，廠商仍持續施作

情形如下表： 

日期 內容 

93 年 

10月 21日 
開工。 

94 年 施工廠商 (數位通公司 )提本案施工進度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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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9 日 告，監造單位提現場施作結果與契約規範不

符。 

94 年 

1 月 20 日 

數位通公司發文說明現場施作與契約不符原

因。(契約規定以無線傳輸，廠商以有線施作) 

94 年 

1 月 25 日 

交通局函復以有線傳輸與契約不符，請提會討

論。 

94 年 

2 月 18 日 

交通局召開變更會議，結論：  

一、施工單位以有線傳輸，與契約不符。  

二、請施工單位依契約第 25 條及政府採購法

規定申請變更。 

三、變更程序未完備前，仍請依原契約規定辦

理。 

94 年 

2 月 23 日 

交通局召開第三階段第 3 次督工會議：  

一、監造單位提：施工單位已架設未經核可之

不明文件，請施工單位依契約改善。  

二、交通局資訊室提：第三階段任何文件、圖

說、申請程序皆未完備，施工單位未知會

監造單位逕行施工，已違反契約規定。  

決議： 

一、未經監造單位審核及未經該府核可之施

作，施工單位自行負責後果。  

二、請施工單位確實依契約執行，施工前相關

圖說、文件需先報監造單位審核方可施

作。 

94 年 

3 月 14 日 

第三階段第 5 次督工會議決議：  

一、請施工單位儘速提出由無線改以纜線 (有

線)方式傳輸之契約變更。  

二、施工單位未依契約程序提送相關施工項目

送監造單位審核，請施工單位改善。  

94 年 

3 月 16 日 

第三段階第 6 次督工會議決議：  

請施工單位確實依契約施工，如未經監造單位

審核及未經該府核可之施作，一切後果自行負

責。 

94 年 

3 月 18 日 
數位通公司函送變更說明。  

94 年 

3 月 28 日 

交通局召開變更審查會議，決議：施工單位所

提變更說明資料不齊全，無法審核，請再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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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。 

交通局於 94.4/7、4/12、4/15、4/18、4/21、4/22、4/26、

4/29、5/3、5/6，共召開 10 次變更審查會議後定案。 

94 年 

5 月 8 日 
施工廠商依審查定案後之變更項目施工。 

94 年 

9 月 22 日 
完工。 

初驗及 3 次複驗皆無法達成規範要求。 

95 年 

12月 18日 
解除契約。 

96 年 

4 月 29 日 
將施工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  

96 年 6 月 督促廠商拆除已施作設施並復舊。 

96 年 

11 月 16 日 
沒收履約保證金 1,040 萬元。 

(三)由上可知，本案監造單位於 94 年 1 月 19 日發現施

工廠商未依契約施工，主辦機關交通局請廠商依政

府採購法及契約相關規定申請契約變更，惟施工廠

商於同年 2 月至 3 月間仍遭監造單位多次發現逕行

施作非契約內之工項，交通局亦曾多次開會請施工

廠商確實依契約施工，惟效果不彰，交通局既未依

約終止或解除契約，又未要求廠商先行停工，俟契

約變更完成後再行施工；或提出先行施作與變更契

約項目不衝突之工項等配套措施。此舉形同廠商先

行施作，主辦機關事後再配合廠商同意變更。完工

後更因初驗及 3 次複驗皆無法達成規範要求，終於

95 年 12 月 18 日解除契約，使高雄市成為 e 城市之

所訂目標無法達成，損及政府施政形象與威信，核

有違失。 

三、綜上，高雄市政府辦理該市「無線網路共用帄台建置

案」採購過程，初則評選委員之產生違背規定，繼則

對承包商已有違約情事，未能依約終止或解除契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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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該府於辦理契約變更期間，未要求廠商先行停工，

俟契約變更完成後再行施工；或提出施作與變更項目

不衝突之工項等配套措施。形同默認廠商先行施作，

事後再配合其同意變更。完工後終因無法通過驗收而

解除契約。損及政府施政形象與威信，均核有失當，

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

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